中国建筑业协会文件

建协[2006]26号

关于请推荐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（国家优质工程）

评审和工程复查专家人选的函 

 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，有关行业建设协会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总后营房部工程局，国资委管理的建筑业企业：
    为确保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（国家优质工程）[以下简称为鲁班奖（国优）]评选工作的公开性、公平性、公正性，经研究，拟进一步健全鲁班奖（国优）评审和工程复查专家库，使专家人选更具权威性、代表性和广泛性。为此，请向我会分别推荐鲁班奖（国优）评审委员候选人和工程复查专家候选人。 
    一、候选人条件
    （一）鲁班奖（国优）评审委员
    1．坚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，责任心强；
    2．熟悉工程建设情况和动态，在本行业或本专业有较高的威望和知名度，在省部级（或所属）单位或特大型企业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，主持或参与过国家大型工程的建设，具有较强的综合协调能力，工程建设知识面广、经验丰富；
    3．年龄不超过70岁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评审工作。
    （二）鲁班奖（国优）工程复查专家
    1．坚持原则，秉公办事，作风正派，廉洁自律，责任心强；
    2．熟悉相关的建筑施工技术标准规范，在大型施工企业或相关业务部门担任过高级技术职务，业务能力强，具有丰富的施工现场管理经验，并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；
    3．年龄不超过60岁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紧张的现场复查工作。

    二、有关要求
    1．此前已推荐或参加过鲁班奖（国优）评审或工程复查的专家，如符合上述条件，仍可作为候选人推荐；
    2．每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和有关行业建设协会，可推荐评委候选人1—2名、工程复查专家候选人4—5名；
    3．推荐的工程复查专家候选人，应尽可能涵盖本地区、本行业不同类别工程所涉及的相关专业；
    4．经本次扩大的专家库，今后还要作动态调整，如有符合条件的人选或已入专家库人选发生变化的，请随时推荐或提出更换的意见；
    5．请将推荐的专家情况分别填入附表1或附表2，于8月31日前邮寄至我会秘书处质量安全部。
    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建设部内，中国建筑业协会质量安全部
    邮政编码：100835
    联 系 人：杨存成
    联系电话：010-58934074、58933454、68339207(带传真)
    附表1：鲁班奖（国优）评委候选人推荐表
    附表2：鲁班奖（国优）工程复查专家候选人推荐表
二000六年八月八日

抄报: 本会会长,副会长

抄送: 建设部工程质量监督与行业发展司、建筑市场管理司，

副省级城市建筑业协会（联合会），本会有关分支机构。

附表1：

鲁班奖（国优）评委候选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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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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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：

鲁班奖（国优）工程复查专家候选人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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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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